
行政检查名称和依据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1
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
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对
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通知燃气经营者、燃
气用户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
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采取措施，及时组织消除隐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2 城市绿线控制和实施情况检查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府规划、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城市绿线
的控制和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3
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
和处理监督检查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
物的收集、运输和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

4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处置企业监督检查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
 
排水户排放污水情况监督检查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监督检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运营情况进行监督和考核，并将监督考核情况向社会公布。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应当为进出水在线监测系统的安全运行提供保障条件。


